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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9,723,61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6.08%，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其中 65,483,006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3.92%，

处于质押状态。

 本次南昌中院司法冻结（轮候冻结）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公司全部

69,723,616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6.0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沐邦新能源控股所持公司全部 69,723,616股股份已处

于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状态（不含本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

本的 16.08%。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标记基本情况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江西沐

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被江西省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司法冻结，具体冻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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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获悉，沐邦新能源控股向南昌中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江西沐邦新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计 69,723,616 股。



南昌中院经审查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预重整案件工作

指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预重整期间，对于可能妨害预重整程序顺利进行

或造成债务人财产减少、灭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务人或临时管理人的申请，

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现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为保障预重整

程序顺利进行，在预重整期间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符合上述规定，应予支持，并

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5)赣 01破申 18号，依法裁定：冻结江西沐邦新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计 69,723,616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累计被标记

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沐邦新能

源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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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持股扣除被冻结和标记股份数量后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

大股东发生变更的披露事项

沐邦新能源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已被司法冻结。虽

然目前法院裁定系基于其自身预重整程序进行的财产保全，且冻结期间股东权利

的行使暂不受影响，但若其预重整程序失败或进入破产清算，所持股份存在被司

法处置的风险，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1、控股股东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是否存在

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沐邦新能源控股目前已进入预重整程序，该程序本身即表明其存在无法清偿

到期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公司将密切关注其预重整进展及相关涉诉

情况，并根据后续获取的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控股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6 日披露了江西证监局的行政监管决定（公告编号：

2025-081），其中指出公司曾通过第三方向控股股东提供资金。2024 年发生额为

16,764.52 万元，截至 2024 年末、2025 年 6 月末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分别为

10,719.32万元和 4,605.63万元。



2025年 11月 21日，公司披露上述资金占用已清偿完毕（公告编号：2025-143），

截至公告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余额为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

清偿情况出具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5]0011008835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沐邦新能源控股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标记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

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防控应对措施

（1）可能产生的影响：

控制权与股权结构：如前述，股份冻结及后续可能的司法处置，存在导致公

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生产经营与公司治理：目前，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运作正常，本次冻结事项

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直接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保持稳定。

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截至目前，沐邦新能源控股未对上市公司负有需以其所

持股份履行的业绩补偿承诺义务。

（2）拟采取的防控应对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沐邦新能源控股预重整程序的进展，以及相关股份冻结事项

的后续发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

和运作的独立性，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公司将积极与控股股东、相关司法机关及监管部门保持沟通，及时掌握信息，

并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投资者提示相关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轮候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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